文化景觀登錄公告表

	名稱
	霧峰光復新村省府眷舍

	位置
	臺中市霧峰區坑口里光復新村


	範圍
	霧峰光復新村省府眷舍位於臺中市霧峰區坑口里，東起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，西至中正路（省道台三線），南接烏溪支流，北臨山坡林地。

	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據
	一、登錄理由：
（一）從霧峰地區整體的人文歷史價值而言，光復新村代表著清代林家、日治開發坑口農事自治村精神及民國政府公務宿舍的特殊意義。

（二）霧峰光復新村省府眷舍為省政府疏遷中部實施花園城市（中興新村）之先期實驗場域，見證省府疏遷歷史及時代故事，具有臺灣城鄉發展史之里程意義。

（三）以「花園城市」概念規劃作省府公務人員不同等級宿舍群的集結，其中規劃的建築及街廓、省政文化生活場域記憶價值、巷弄紋理、公共建設的投注所展現的時代意義、生態植栽豐富性完整性、921地震地景紋理，皆具保存價值。

二、法令依據
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4條暨文化景觀登錄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、3、4條。


